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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建设模式研究 

刘潇忆 王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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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科创走廊的建设是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的建设领先全国。探讨长三角地

区科创走廊建设的模式特色,即多核心的空间结构、产学研紧密结合、行政壁垒削弱、发挥上海溢出效应,结合现存

在的问题和国际经验,为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为我国其他地区科创走廊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创走廊 产学研 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目前中国已进入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阶段,聚焦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高效配置创新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增长极,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当前国内多个城市都在进行

“科创走廊”的建设,如广深港澳科创走廊、G60科创走廊、郑开科创走廊,这是我国城市实践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也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平台。 

长三角地区是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迈入高

质量发展、协同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后,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沪

苏浙皖三省一市作出《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要重点关注 G60科创走廊等区域

的发展,重点关注科技创新。 

科创走廊的建设,是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1]。长三角地区的上海 G60 松江科创走廊、杭州城西科

创大走廊是国内先行建设的科创走廊,已经取得一些成效。本文探讨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的建设模式,总结其特点,并借鉴美国

128公路、日本京阪奈学研都市发展经验,对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建设现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同时为我国其他地区科创走廊建设

提供参考。 

1“科创走廊”相关研究 

“科创走廊”是相关城市在一定空间上集聚创新要素和新兴产业、改革制度供给,形成科技创新体系,这是多城跨行政区域

合作与协同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2]。 

我国科创走廊是借鉴其他国家创新经验而提出来的,国际创新走廊如美国硅谷的 101高速、波士顿 128公路等都由一条或多

条高速公路作为重要中心轴,沿线均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使其成为国际性创新高地。 

与国外一些科创走廊自发形成不同,我国科创走廊主要是由政府推动和主导,以区域协同发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建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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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有相对集中的空间范围,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科创走廊作为一种跨行政界线的特色协同创新区域,其本质是跨行政界线创新体系的构建,而学术上对跨行政界线创新体系

的研究成果起步较晚,我国学者龙开元于 2004年,在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研究多基于行政区域的背景下提出了跨行政区创新体系概

念,即是跨行政区划的一种区域创新体系,是由不同行政区内的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科研院所、大学以及政府在具有统一创新

环境通过相互作用不断创新而形成的一种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创新体系[3]。之后一些学者们沿用此概念,丰富了跨行政区域创新体

系的内涵。贾蓉与柳卸林(2006)、孙超英与贾舒(2007)阐述了长三角两省一市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经验[4-5];王鹏(2009)归纳

了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多元性、内在联系紧密性、地理范围模糊性三个核心特征与发展需要的动力支持[6];赵树宽、

刘战礼、陈丹(2010)提出了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演化阶段有孕育阶段、结网阶段、体系化阶段[7];熊小刚(2013)评述了在跨区域

创新系统协同发展中组成要素、内在机理、影响因素及推进措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研究趋势
[8]
;叶一军、顾新、李晖

等(2014)梳理了跨行政区域创新主体间的几种典型协同创新模式,并指出创新主体间协同创新的制约因素[9]。 

2 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建设模式特色 

随着长三角地区科创驱动、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共识不断深化,G60科创走廊经历了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见表 1),辐射范

围扩大至九地市,覆盖面积约 7.62 万平方公里,区域常住人口约 4900 万人,GDP 总量约 4.86 万亿元,分别占长三角地区总量的

21.2%、22.3%、24.9%。长三角地区科创走廊建设模式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多中心的空间结构 

科创走廊的建设为“一廊多区/多城”的形态布局,呈现多中心带动态势,取代了单个中心带动的传统模式,即上海、杭州、

合肥为创新中心,带动走廊中的次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等发展,发挥创新辐射效应和带动新产业作用;次中心城市虽有一定的创

新资源,但还不具备创新中心的功能和水平,更大程度上仍是技术成果转化载体及产业转移变革的承载地。城市间相互促进,相互

配合,共同构建科学空间产业链。 

在走廊建设内部,也可见多中心的空间布局,如松江的“一廊九区”布局,沿 G60 高速分布的九个不同功能的创新区块,重点

培育和打造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技术产业并配套物流、金融等服务业,各区块定位清晰、分工

明确,协同效应较强。 

2.2产学研紧密结合 

产学研合作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创新需要发挥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科创走廊重点发展的产业

基本都是创新型的高科技产业,需要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科创平台等多个创新主体共同努力,形成科技创新合力。企业重视

创新,依托创新平台,与高校、研究机构加强合作,将创新成果转化到实际生产应用中,进行创新的利益合理分配,从而加强了创新

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联系,形成了创新过程的良性循环。 

G60科创走廊产学研优势明显,区域内共有60余所高校和众多研究院所,截至2016年底,区域内科技活动人员数124.56万人,

占长三角地区总量的 56.6%;R&D经费内部支出 2021亿元,占长三角地区总量的 43.6%;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 20.67万件,占长三角

地区总量的 21.3%;另外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R&D 人员全时当量、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技术市场

成交合同金额等几项指标来看,九地市也占据了一定比重。 

上海松江 G60科创走廊、沪嘉杭科创走廊建设至今,产学研成果显著,产生了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如东华大学研发项目获 2017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工程大学、浙江大学与相关公司进行项目合作,在相关行业取得重大变革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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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60科创走廊建设发展过程 

名称 时间；建设标志 范围 

上海松江 G60科创走

廊 
2016年 5月；松江区政府 

全长 40公里，东起临港松江科技城，西至西部科技园区，北

沿沪松公路、泗陈公路、嘉松公路、辰花公路一线，南至申

嘉湖高速一线，区域总面积约 283平方公里 

杭州城西创新大走廊 2016年 8月；杭州市政府 

全长 33公里，东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包括玉泉校区），

西至浙江农林大学，北至青山湖北侧山脊线、横畈工业区北

侧建设用地边界、留祥路西延线、荆长大道、杭长高速、灯

彩街，南至科技大道、鹤亭大街、102省道、留和路南侧山脊

线，区域总面积约 224平方公里 

沪嘉杭 G60科创走廊 
2017年 7月；松江、杭州、嘉兴三地政府

签署《沪嘉杭 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 
全长约 200公里，区域总面积 2.69万平方公里 

G60科创走廊 

2018年 6月；上海松江与嘉兴、杭州、金

华、湖州、苏州、宣城、芜湖、合肥九地

市签署《共建共享 G60科创走廊建设战略

合作协议》 

区域覆盖面积 7.62万平方公里 

 

2.3行政壁垒削弱 

在我国,行政区划的存在对区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政策实施、地区发展水平的考核也都是在各行政区

域内部进行,少有跨行政区划的概念与意识,但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过于强调行政区划为区域单元的利益,会阻碍创新要素的

空间流动、限制创新活动及创新效率。 

G60 科创走廊建设以来,注重削弱行政壁垒,使科创要素流动更加自由。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成立,建立综合服务

一网通办窗口、推行科技创新券在多城市流通等,降低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标准互认的良好市场环境,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

动。 

2.4发挥上海溢出效应 

上海作为科创走廊的桥头堡,其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高度集聚且溢出效应显著,有利于区域协同创新。一方面,上海企业

依靠 G60科创走廊的政策、资源、资金等扶持,在上海周边扩建或转移生产基地,进行优质项目合作。另一方面,上海将一些技术

含量高、产业前景广阔、但缺少土地空间的企业推荐给科创走廊的其他城市落地签约。2016 年,上海开放创新平台与嘉兴 15 个

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平台引进内资项目 220个,外资项目 117个。 

3 存在的问题 

3.1地区间创新资源差异大 

G60 科创走廊创新空间是由异质的行政区所组成,涵盖直辖市、多个地级市与县及若干个国家级与省级产业园区。各区域的

经济基础、创新环境的差异,造成各地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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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0科创走廊九地市中,湖州、金华、芜湖、宣城与上海松江、杭州、苏州、合肥、嘉兴在经济实力有一定差距,在科研经费

投入上较其他城市投入比例少,科技活动人员数也较少,其中宣城最少,科技活动人员数不足 1 万人。在科研设施上,可以看出嘉

兴、湖州、金华、宣城较为短缺;在科研产出上,嘉兴、金华和宣城创新产出总体不高。 

3.2基础设施仍需完善 

交通运输是驱动城市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协作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协同创新、一体化发展依赖交通的一体化。目前,

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包括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虽然交通线网密度和运量

在国内水平相对较高,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如部分城市间的通达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省际的断头路问

题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在 G60科创走廊九地市之间也是如此。此外,走廊内交通联系尚不紧密,人们出行方式选择单一,还缺乏快

捷、集约、大容量的公共交通条件。 

3.3优质创新成果有限、成果转化机制缺乏 

发明专利是高价值发明创造与创新源泉的体现。2016年,松江“一廊九区”、杭州、合肥和北京中关村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同

比增长分别为 5.4%、8.4%、4.2%、13.4%,G60科创走廊与发展较成熟的中关村科创中心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科技成果转化需依赖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虽然九地市已初步形成了涵盖科技咨询、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等在内的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但总体规模偏小,数量不足[10],服务水平不高,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在运行方式上存在着机制不

活、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11]。 

表 2 G60科创走廊九地市创新投入与产出状况(2016年) 

城市 

创新投入 人力资源及基础设施 创新产出 

R&D经费占

GDP比重（％） 

科技活动人

员数（万人） 

国家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

心 

省级以上科

技企业孵化

器 

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 

普通高等

院校数 

授权专利数高新技术产业 
技术合同成交

额（亿元） （件） 产值（亿元） 

松江 2.95 49.88 2 11 15 8 10428 2547.86 2.62 

杭州 3.06 7.92 11 50 13 18 41052 4355.45 90.09 

苏州 2.80 15.16 2 107 7 22 53528 15158.14 5.99 

合肥 3.10 4.67 20 25 10 50 21469 5899.80 142.70 

嘉兴 2.80 4.19 — 13 — 6 1645 2858.57 13.19 

湖州 2.56 2.37 — 6 — 4 13695 1731.98 17.16 

金华 1.52 1.77 — 6 — 7 16873 1293.50 35.80 

芜湖 2.74 2.27 6 15 2 10 26680 3748.40 48.31 

宣城 1.51 0.83 — 4 — 1 2293 756.30 1.21 

 

数据来源:根据各市统计年鉴及科技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4 国际经验借鉴 

国内在跨行政界线协同创新建设方面处于起步阶段,而美国的波士顿 128公路、日本的京阪奈学研都市在跨界协同创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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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重大成就,要将 G60科创走廊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及产业高地,可借鉴其经验。 

128 公路沿线两侧聚集了大量高新技术研发机构与公司,其成功可归因于 4 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多元化,20 世纪 70—80 年

代经历过小型电脑市场冲击后,20 世纪 90 年代 128 公路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特定产业部门依赖程度,大力发展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医疗保健等服务业;二是企业与高校合作紧密,企业与高校自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合作,波士

顿地区高校数量多达 65所,占马萨诸塞州高校数的一半,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马萨诸塞大学等一流高校为当

地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科研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发展;三是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联邦政府加大科技研发资金

拨款力度,马萨诸塞州政府和波士顿市政府设立专项研发扶持资金和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低息贷款、制定税

收缴纳优惠政策等;四是基础设施完善,银行、科教、医疗、购物等设施齐全,交通网络发达,居住环境良好[12-14]。 

京都、大阪、奈良学术研究型都市是日本跨界都市建设的典型代表,横跨京都府、大阪府、奈良县的 8 市 12 区。它的成功

可归因于 5个方面:一是分工明确,每个地区根据各自禀赋承担城市的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旅游观光等功能;二是产学研紧密结

合,区域内聚集了众多教育与研发机构,有利于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攻关,吸引企业落地于此,并将研究成果合理转化和应用;三是

政府良好规划,建设初期邀请专家提出建议并出谋划策,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交通方面对区域内外部交通体系进行

了优化;四是努力突破行政壁垒,规划区域内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主体间联系紧密,京都、大阪、奈良在地理上具有临近性,文

化上一脉相承,居民认同感强;五是民间组织活跃,学研都市内民间组织机构成员是由不同府省、不同领域的专家、代表组成,削

弱了地方保护主义,打破了行政界线对都市发展的某些限制[15]。 

5 对策建议 

5.1建立并完善跨区域创新协调管理机制 

推进九地市间跨区域创新合作,需要建立区域间统一创新管理与协调机构,在政府层面要健全长效协调机制,坚持平等、互

信、沟通、合作的基本原则,协调各地区的创新资源配置,避免政策制定及执行中的恶性竞争[16],及时解决协作中的各种障碍,降

低跨行政区域合作创新的交易成本;民间层面的协调机制是对政府层面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民间组织效率高、成本低,在促进区

域间创新协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在民间层面,可组建长三角协同创新咨询参谋机构,由长三角一体化及协同创新的各类专家、学

者组成,为科创走廊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科学解决方案。 

而跨区域合作创新持续稳定进行的关键在于突破行政区域经济利益束缚,解决合作创新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问题,形成合理

的区际创新收益协调机制。九地市可尝试构建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与税收转移分成机制,实现创新财政收入的共享。 

5.2缩小地区间创新资源差异 

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促进地区间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跨区域人才共享、共引、共用机制。 

通过制定长三角区域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激励政策,如将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城市都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

评估与奖励的奖励范围内,启动科学数据、科学文献等跨区域的开放共享,改革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管理体制,加大对科技资源的宣

传,让科技资源与其开放共享的信息为更多人知晓,培育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保障等

措施,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打破城市间创新资源封闭、垄断的状况,提高九地市创新能力。 

人才是保持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培育一个功能齐全、运作规范、竞争开放的跨区域人才中心市场,协调长三角

地区人才引进政策、改革人才制度规定,营造良好用人环境,实现人才跨区域共享、共引、共用,最大程度提高人才资源利用效率,

激发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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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完善基础设施 

目前,科创走廊内区域交通规划布局滞后,路网结构尚不完善,公共交通服务能力薄弱,快速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不足,须尽

快建设与完善各地市的内部交通网络,提升各地市对外交通辐射能力和出行效率,统筹多种公共交通方式,形成科创走廊服务的

交通布局。此外,走廊内尚缺乏医疗、文体、科教等大型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实现这些基础设施配套,才能以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

现代化的人居环境来吸引创新创业人员。 

5.4引进优质创新要素,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 

科创走廊应依托各区域大学顶尖平台优势和资源,吸引国内外优质科研机构入驻,着重发挥其在高新技术研发方面的作用,

进而带动高层次人才集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17]。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应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体

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丰富专业成果转化信息渠道,以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 

5.5优化区际创新网络,创造合作机会与氛围 

地理位置的临近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核心因素之一,可以促进各个创新主体的面对面合作交流。科创走廊依托长距离的高速公

路进行布局[18],单一条带状的走向虽有利于生产合作、组织运行、技术扩散,但要保证整体创新体系的和谐统一,创新活力不断,

还需要区域内创新主体的良好互动,密切合作[19]。因此,政府除了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低廉的租金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外

部条件,也要为企业及机构等营造合作氛围与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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